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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以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进行了电话确认，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在上海市大连路

１１８

号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

１０

名，

１

名董事因公出差，委托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４

名监

事和

８

名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磊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

和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条件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

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条件，公司符合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条件。

此项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的议案（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董事王志强、董事周文波、董事汤文洲、董事

陈金章、董事赵健及独立董事傅劲德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如下：

（一）交易对方、交易标的、交易价格及期间损益归属

１

、交易对方（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以及非关联方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集

团”）与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太投资”）。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之一。因此，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２

、交易标的（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城建集团持有的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管线”）

１００％

股权、上海市

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一市政”）

１００％

股权、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海建设机场道

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场道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二管线”）

１００％

股权、上海市地下空间设

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下院”）

１００％

股权、上海城建集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海城建滨江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江置业”）

１００％

股权、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气院”）

３０％

股权、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基建公司”）

５４％

股权；以及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持有的基建公司

３６％

股权和

１０％

股权。

３

、交易价格（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作为交易价格。资产评估

结果确定后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公告。

４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交易标的损益的归属（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对标的资产在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简称“相关期间”）产生的损益，由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按其各自持有标的资产的

股权比例承担或享有。

在交割日后

１０

日内，公司将聘请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在相关期间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为实施该专项审计，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前（含

１５

日），专项审计基准日为交割日所在月前一月的最后一日；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后（不含

１５

日），则专项审计基准

日为交割日所在当月的最后一日。

如果标的资产在相关期间的净资产（即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则增加的净资产值由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按其持有

标的资产的股权比例各自享有，公司将在标的资产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１０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返还；如果

标的资产在相关期间的净资产减少，则减少的净资产值由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按其持有标的资产的股权比例各自承担，城建集

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将在标的资产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１０

日内各自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方案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方式（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向特定对象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３

、发行数量（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数量约

５５

，

１１８

万股，最终发行数量根据交易标的之评估价值计算确定。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股票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相应比例调整拟

向城建集团、国盛集团以及盛太投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数量。

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

１

）发行对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城建集团、国盛集团以及盛太投资。

（

２

）认购方式：城建集团、国盛集团以及国盛投资以其所持有并经评估作价的交易标的资产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

５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定价基准日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即

１１．４７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股票发行日期内，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相应比例调整拟

向城建集团、国盛集团以及盛太投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价格。

６

、发行股份锁定期安排（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按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本次发行完成后，城建集团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发行完成并自登

记在本公司名下可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有关规定执行。”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

自发行完成并登记在各自名下可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有关规定执行。”

７

、上市地点（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８

、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在审计、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的公司新老股东共享。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因公司本

次发行新增的股份，不享有公司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简称“相关期间利润”）。

对公司的相关期间利润，按如下具体操作程序分配：

（

１

）在交割日后

１０

日内，由公司聘请审计机构对公司在相关期间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为实施该专项审计，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前（含

１５

日），专项审计基准日为交割日所在月前一月的最后一日；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后（不含

１５

日），则专项审计基准日

为交割日所在当月的最后一日。

（

２

）公司应于交割日之后实施首次利润分配时，对相关期间利润进行分配。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应首先将经审计的相关期间利润，按

照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的股份总数扣减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认购的公司本次新增股份后，向公司其余股份的持有人按比例

进行分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扣除上述经审计的相关期间利润的部分，由公司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的全体股东共同享有。

９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与本次发行股票议案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上述议案内容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预案（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

票

０

票）；

内容详见《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预案》。

四、公司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审慎判断的议

案（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作出审慎判断如下，

并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其第四条的规定：

１

、本次拟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涉及需要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的，均正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办理相

应的许可或批准文件。

２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所购买的目标资产为城建集团持有的第一管线

１００％

股权、第一市政

１００％

股权、投资公司

１００％

股权、场道公司

１００％

股权、第二管线

１００％

股权、地下院

１００％

股权、物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滨江置业

１００％

股权、燃气院

３０％

股权以及基建公司

５４％

股权，以

及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持有的基建公司

３６％

股权和

１０％

股权。

城建集团、国盛集团与盛太投资已经合法拥有相关目标资产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本次交易目标资产均为企

业股权，相关企业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３

、公司购买目标资产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４

、公司购买目标资产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

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需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能否取得相关的批

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重大资产重组预案中已详细披露本次交易向有关主管部门报批的进展情况和尚

需呈报批准的程序，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特别提示。

五、关于与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的议案（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此项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上海城建（集团）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该项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票

５

票，反对

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城建集团将增持公司股份，触发以要约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的义务。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应由本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并同意城建集团免于发出要约，城建集团方可向中国证监会申

请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豁免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可实施。

此项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

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 本公司董事会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处理本次重大资产的有关

事宜。

此项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上隧实业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上海上隧实业公司（以下简称“上隧实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设立于

１９９３

年

６

月，企业类型为非公司法人，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市政工程，防水堵漏等。为规范上隧实业组织管理，提升公司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上隧实业长远发展，根据《公司法》

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将上隧实业由非公司法人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上海上隧实业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管理部门核

准为准），改制后，该公司注册地址、经营范围不变，改制前的债权债务由改制后的公司承继。

九、关于公司项目管理部机构调整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为顺应市场发展，明确企业定位、充分挖掘潜力，优化资源配置，做精做优业务，做大做强上市公司，快速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及盈利水

平，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公司现有的项目管理部做如下调整：

１

、成立“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越江工程项目管理部”、“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管理部”、“上海隧道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市政建筑工程项目管理部”；

２

、撤销“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项目管理部”、“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二项目管理部”、“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越江工程项目管理一部”、“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越江工程项目管理二部”、“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越江工程项目管理三部”、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长江隧道项目管理部”、“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浦东项目管理部”。

上述成立的三个项目管理部系公司分支机构，实行内部独立核算。

十、关于暂不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拟购买的资产正在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进行审计、评估，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完成后再

次召开董事会，对上述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并公告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时间。

特此公告。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楼民、凌承进和潘跃新，审阅了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相

关文件，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傅

劲德因在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任职，对本次交易回避发表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楼民、凌承进和潘跃新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交易以及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开、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非公开发行购买资

产及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将就相关议案的表决进行回避，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３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对拟购买的目标资产进行审计、评估，相关机构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公司拟购

买的标的资产最终价格将以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或备案确认的评估值为准， 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维护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４

、本次交易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发展潜力及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避免同业竞争，规范

和减少关联交易，保持公司独立性，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５

、本次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集团”）以资产认购公司股份触发了要约收购义务。根据《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的规定，城建集团将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其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６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预案》具备可操作性，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交

易预案，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７

、本次重组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以及可能涉及的其他必要批准。公司控股股

东城建集团将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对上述关联交易相关的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签字：

＿＿＿＿＿＿＿＿＿＿＿＿＿ ＿＿＿＿＿＿＿＿＿＿＿＿＿＿ ＿＿＿＿＿＿＿＿＿＿＿＿＿

楼民 凌承进 潘跃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预案

公司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拟购买的资产尚未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进行审计、评估。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中所

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交易各方均出具了承诺，保证其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

责。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本预案所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１

、本公司拟向城建集团、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共发行约

５５

，

１１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城建集团持有的投资公司

１００％

股权、第一市政

１００％

股权、场道公司

１００％

股权、第一管线

１００％

股权、第二管线

１００％

股权、地下院

１００％

股权、物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滨江置业

１００％

股权、基

建公司

５４％

股权、燃气院

３０％

股权，以及购买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持有的基建公司

３６％

股权和

１０％

股权。上述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总股

本将由目前的

７３

，

３５２

万股增至约

１２８

，

４７０

万股，城建集团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比例将由目前的

３６．８５％

提升至约

５３％

，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２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编制并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报告书及摘要，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并就本次重组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的资产经审

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３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１１．４７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

间，本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除权、除息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亦作

相应调整。

４

、城建集团目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向城建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在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本预案时，关联董事将回

避表决；同时，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暨关联交易议案时，城建集团将放弃在

股东大会上对议案的投票权。

５

、本公司控股股东城建集团已向上海市国资委上报了本次资产重组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取得了原则性同意批复。

６

、本次重组的最终实施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且股东大会同意城建集团免于发出要约，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中国证监会等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备案、豁免、批准或核准。上述事宜均为本次重组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

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特此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７

、本公司股票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起临时停牌，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起正式重组停牌，以待披露相关公告。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涉及

停牌事项的公告已披露完毕，本公司股票将自本预案公告日复牌。

释 义

本预案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隧道股份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

组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预案

／

《重组预案》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 （关联交易）

预案

交易对方 指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目标资产

／

标的资产

／

拟购买

资产

指

第一管线

１００％

股权、第一市政

１００％

股权、投资公司

１００％

股权、场道公司

１００％

股权、第

二管线

１００％

股权、地下院

１００％

股权、物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滨江置业

１００％

股权、基建公

司

１００％

股权以及燃气院

３０％

股权

定价基准日 指 隧道股份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审计、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城建集团 指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国盛集团 指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盛太投资 指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第一市政 指 上海市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场道公司 指 上海建设机场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第一管线 指 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管线 指 上海煤气第二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基建公司 指 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公司 指 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燃气院 指 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地下院 指 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物流公司 指 上海城建集团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城建置业 指 上海城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物资公司 指 上海城建物资有限公司

地空公司 指 上海市地下空间开发实业总公司

材料公司 指 上海市市政工程材料公司

建设公司 指 上海市市政工程建设公司

人力资源 指 上海城建集团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城建海外 指 上海城建（海外）有限公司

新寓建筑 指 上海新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新路建设 指 上海城建新路建设有限公司

滨江置业 指 上海城建滨江置业有限公司

嵊泗洋山 指 嵊泗洋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晟龙 指 常州晟龙高架道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常州晟城 指 常州晟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基建资产 指 上海基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康司逊 指 上海康司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常州建设 指 上海城建常州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建设 指 上海城建重庆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海门晟隆 指 海门晟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竹园污水厂 指 上海城建竹园污水处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青浦污水厂 指 上海青浦第二污水处理厂有限公司

车辆检测站 指 上海煤气第一管线工程公司车辆检测站

合肥管一 指 合肥管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汽车销售 指 上海百达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道机公司 指 上海诚建道路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联创燃气 指 上海联创燃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地勘院 指 上海市民防地基勘察院有限公司

ＢＯＴ

指

Ｂｕｉｌ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建设

－

经营

－

转让），是指政府或政府授权项目业主，将拟建设的某

个基础设施项目，通过招投标方式选择社会投资者，并按合同约定授权中标投资者融资、

投资、建设、经营、维护该项目。协议期满，由授权投资者将该项目移交给政府或政府授权

项目业主的一种模式。

ＢＴ

指

Ｂｕｉｌｄ－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建设

－

转让），是指投资者通过政府

ＢＴ

项目招投标，在中标后负责项目资

金的筹集和项目建设，并在项目完工、验收合格后移交给政府或政府授权项目业主，后者

根据协议，在约定支付时间内向中标投资者支付工程建设费用和融资费用。

ＢＯＯ

指

Ｂｕｉｌｄ－Ｏｗｎ－Ｏｐｅｒａｔｅ

（建设

－

拥有

－

经营），指社会投资者根据政府赋予的特许权，建设并经

营基础设施项目，但是并不将此基础设施项目移交给政府或其授权的业主。

ＰＣ

指

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是以预制混凝土构件为主要构

件，经装配、连接，结合部分现浇而形成的混凝土结构。

独立财务顾问

／

中信建投证券 指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３

号）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公司章程》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城建（集团）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盛

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住建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质检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建设交通委 指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第一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中文名称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ＵＮＮＥ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证券简称 隧道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２０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注册资本

７３

，

３５２．１３

万元

实收资本

７３

，

３５２．１３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磊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海徐路

９５７

号

办公地址 上海市大连路

１１８

号

经营范围

土木工程建设项目总承包，隧道、市政建筑公路及桥梁、交通、消防、桩基础，地下墙工程，拆除

工程，自有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外经

贸部批准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业务，机械及机电设备生产、安装、租赁，汽修，本系统货运，附设

分支机构。

二、公司设立、上市及股份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上市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上海市隧道工程公司，始建于

１９６５

年。

１９９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经上海市建委《关于上海市隧道工程公司改制为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沪建经［

１９９３

］第

０６１８

号文）

同意， 上海市隧道工程公司剥离非经营性资产后整体改制， 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９

月

３０

日，经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关于同意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沪证办［

１９９３

］

０６３

号文）批准，公司发行股票

２

，

９００

万股。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

８

，

４３２．６７

万元。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

１９９４

］字第

２００２

号文）审核批准，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简称为“隧道股

份”，证券代码为“

６００８２０

”。

（二）历次股本变动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公司实施

１９９４

年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同时以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的比例进行配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１１

，

８０５．７４

万股。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公司实施

１９９５

年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分配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１２

，

９８６．３１

万股。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公司以每

１０

股配

２．７

股的比例进行配股，最终实际配售

３

，

５０６．３０

万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１６

，

４９２．６２

万股。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公司实施

１９９７

年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并转增

０．５

股，分配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１８

，

９６６．５１

万股。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公司实施

１９９７

年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１．４

股并转增

２．６

股，分配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２６

，

５５３．１１

万股。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公司以每

１０

股配

５．７１４

股的比例进行配股，最终实际配售

１１

，

０５３．８３

万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３７

，

６０６．９４

万

股。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公司实施

２０００

年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分配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４８

，

８８９．０２

万股。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公司以每

１０

股配

２．０３８

股的比例进行配股，最终实际配售

４

，

８４９．９５

万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５３

，

７３８．９８

万

股。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公司实施

２００１

年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分配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５９

，

１１２．８７

万股。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的股票对价为流通股股东每持

有

１０

股获股票

３

股同时进行资产置换。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５９

，

１１２．８７

万元。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２１

，

６２４．１４

万股，

占股份总数的

３６．５８％

；无限售条件股份为

３７

，

４８８．７３

万股，占股份总数的

６３．４２％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公司以每

１０

股配

２．５

股的比例进行配股，最终实际配售

１４

，

２３９．２６

万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７３

，

３５２．１３

万股，

股本分布情况如下：

股东

配股前 配股后

股数（万股） 比例 股数（万股） 比例

城建集团

２１

，

６２４．１４ ３６．５８％ ２７

，

０３０．１８ ３６．８５％

其他股东

３７

，

４８８．７３ ６３．４２％ ４６

，

３２１．９５ ６３．１５％

合计

５９

，

１１２．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７３

，

３５２．１３ １００．００％

三、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城建集团，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资委，最近三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动。

四、主营业务与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市政工程施工，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隧道工程专业承包、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壹级资质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公司长期从事越江隧道、地铁隧道及市政、交通、能源等大型地下工程施工及勘察

设计，在软土施工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围绕市政工程施工主业，公司还从事以盾构产品为主的设备制造业务、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项目投资和运营以及与工程施工相关

的设计咨询服务。

公司的设备制造业务主要是盾构掘进机的研发和制造，公司是全球唯一一家兼具盾构法隧道施工和盾构设备制造能力的企业。公司项

目投资和运营业务主要是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

ＢＴ

和

ＢＯＴ

项目。 公司的工程设计与咨询服务与公司工程施工主业相互支持、 相互促

进。

（二）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

，

０１１

，

４７０．４７ １

，

７８４

，

１０５．１０ １

，

４８１

，

６９４．２７

负债总额

１

，

５６５

，

３７７．４８ １

，

３８５

，

５３８．４６ １

，

１０８

，

３３９．９９

净资产

４４６

，

０９２．９９ ３９８

，

５６６．６４ ３７３

，

３５４．２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４４２

，

６５４．２７ ３９５

，

０５１．５８ ３６３

，

９４５．７３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５１７

，

３５８．１３ １

，

５０８

，

３３７．２６ １

，

２５０

，

１４９．９７

营业利润

５４

，

５７５．０９ ３３

，

９２９．８２ ２２

，

１８６．３３

利润总额

６８

，

５９８．９６ ４６

，

９５６．２４ ３０

，

８３１．０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５５

，

３２１．４４ ３６

，

０７１．３７ ２３

，

３０５．１２

注：上述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概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概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城建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２７

，

０３０．１８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３６．８５％

，为公司控股股东。城建集团基本情况详见本预案“第

二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中的“一、城建集团基本情况”。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概况

上海市国资委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城建集团

１００％

股权，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市国资委为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授权，依法履行出

资人职责，负责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政府机构。

（三）公司控股关系图

第二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城建集团基本情况

（一）城建集团概况

公司名称 上海城建（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志强

注册资本

１３４

，

３９７．０２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３４

，

３９７．０２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卢湾区蒙自路

６５４

号

公司类型 国有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８０６９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４

日

经营范围

施工建设总承包，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外），国有资产运作，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业务：承包境外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房地产开发经营，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经营外销贸易和对口贸易。

（二）城建集团股权结构

城建集团是上海市国资委下属国有独资企业。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城建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三）城建集团主要业务状况

城建集团主要从事市政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及运营管理、基础设施投资及房地产开发三大业务，是一家以市政工程设计建设总承包为

龙头，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依托，集各类工程投资、设计、施工、管理、材料供应为一体的城市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综合服务

提供商。

目前，城建集团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公路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机场场道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和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专业承包等资质，所属子公司中有

１

家特级资质企业（即隧道股份）、

６

家一级施工总承包企业和

３

家甲级设计单位。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城建集团连续三年获得“上海市著名商标”称号。

２００９

年，城建集团位列中国承包商企业

６０

强第

１２

位、上海企业

１００

强

第

２６

位，并获得“上海市用户满意施工企业”称号。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城建集团以

２００９

年度

３．１７

亿美元国际营业额和

３０．８４

亿美元全球总营业

额的业绩，在“

２０１０

年国际承包商

２２５

强”排名中位列第

１４９

位，较

２００９

年提高

５３

位。

（四）城建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城建集团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

，

４０５

，

０１７．０８ ３

，

５５３

，

４０９．０７ ２

，

４６９

，

６７８．３０

负债总额

３

，

３８５

，

９２３．８３ ２

，

６５５

，

９４７．５６ １

，

７９５

，

０３０．４４

净资产

１

，

０１９

，

０９３．２５ ８９７

，

４６１．５１ ６７４

，

６４７．８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５８４

，

６６６．３４ ５０１

，

３８９．００ ４０４

，

７９４．９８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２

，

５７７

，

８５２．２８ １

，

９３０

，

３２６．１９ １

，

４４７

，

９０８．３６

营业利润

１２４

，

７７９．２６ ７１

，

９７０．３７ ４８

，

８５６．５９

利润总额

１４７

，

９０６．８５ ８９

，

０６０．７５ ６１

，

０１０．１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５３

，

１６１．０８ ３２

，

４８５．０４ １９

，

６３６．６７

注：

２０１０

年数据未经审计，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五）城建集团下属企业情况

１

、城建集团下属主要企业架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城建集团下属主要企业架构如下图所示：

上图虚线框内为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主要涉及工程设计施工及基础设施投资两大产业板块。未注入企业中，新寓建筑除执行完毕已

有工程承包合同外，将不再承揽新的工程施工业务，新路建设拟在其投资的上海中环线

４．１

标

ＢＴ

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完成回购后关闭。

２

、城建集团下属主要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情况简述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城建集团下属主要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如下表所示：

分类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直接及间接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上市公司

工程施工

１

隧道股份

７３

，

３５２．１３ ３６．８５％

市政工程施工、设备制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和运营、设计咨询

本次拟注入公司

工程设计

施工

１

第一市政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市政、公路及桥梁工程

２

场道公司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工程施工、养护管理

３

第一管线

４

，

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

燃气管道及设备的安装施工

４

第二管线

４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

地下院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人防及地下工程规划设计

６

燃气院

１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燃气输配管线工程规划设计

７

滨江置业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自用办公楼建设、管理

基础设施

投资

８

投资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基础设施投资经营

９

基建公司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４％

ＰＣ

业务

１０

物流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拟开展预制混凝土构件研发、生产

未注入公司

房地产

１

城建置业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

２

嵊泗洋山

７

，

０００．００ ７０％

土地开发

建材

３

物资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５１％

建筑材料生产、销售

服务业

４

地空公司

６

，

８０３．００ １００％

地下空间管理

５

材料公司

２

，

２８８．０３ １００％

基础设施养护

６

建设公司

２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工程监理和咨询服务

７

人力资源

５０．００ １０％

人力资源，劳务咨询及代理

８

城建海外

１００

万港元

１００％

为城建集团海外业务提供资金管理

工程施工

９

新寓建筑

２

，

５００．００ ６０％

建筑施工

基础设施

投资

１０

新路建设

１０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上海中环线

４．１

标

ＢＴ

项目公司

（六）城建集团的声明和承诺

城建集团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出具了关于提供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城建集团为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所提供的所有信息和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否则城建集团愿意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二、国盛集团基本情况

（一）国盛集团概况

公司名称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施德容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华山路

１２４５

号上海兴国宾馆

７

号楼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３４０８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

经营范围 开展以非金融为主，金融为辅的投资，资本运作与资产管理，产业研究，社会经济咨询。

（二）国盛集团股权结构

国盛集团是上海市国资委下属的国有独资公司。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国盛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三）国盛集团主要业务状况

作为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以综合投资为主的大型国有独资公司，国盛集团主要从事上海市国有资本运作、产业投资，投资并经

营建材、日用化妆品、食用农产品等实体产业，投资、管理上海市高速公路、隧道等基础设施，并从事商业地产与酒店的投资开发及物业管理

等。该集团是上海市政府主要的综合性产业投资平台和国资运作平台之一。

（四）国盛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国盛集团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

，

８９４

，

８７０．３６ ４

，

６２９

，

５３１．５６ ３

，

７２０

，

２１６．１２

负债总额

２

，

６９４

，

５１３．１９ ２

，

５８０

，

０７７．４２ １

，

７５９

，

１８０．０２

净资产

２

，

２００

，

３５７．１６ ２

，

０４９

，

４５４．１４ １

，

９６１

，

０３６．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８７５

，

３３２．３２ １

，

７４７

，

９１９．６２ １

，

６４７

，

１９２．５３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０６６

，

３６１．２３ ９４９

，

７１７．５４ ９９２

，

６６３．４３

营业利润

２３３

，

１７０．４２ １１０

，

３２５．４３ ２１

，

８１３．５９

利润总额

２４２

，

２４３．７２ １１８

，

３７９．９５ ４１

，

５８５．７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１４４

，

４９１．８３ ７８

，

８２７．６０ ９

，

３６２．２６

注：

２０１０

年数据未经审计，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数据已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五）国盛集团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国盛集团下属主要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如下表所示：

分类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直接及间接持股比

例

主营业务

实业投

资

１

上海国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实业投资，资本运作，资产收购、包

装和出让

２

上海国盛集团资产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３

上海盛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

上海盛睿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

上海盛涵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６

上海盛璀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７

上海盛融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８

上海大盛资产有限公司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９

上海蔬菜（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

２７９．００ １００％

实业投资，国内贸易，资产管理，咨

询服务

１０

上海盛海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

工业

１１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建筑材料、建材设备的生产、销售，

建筑装饰工程和技术开发转让

物业管

理

１２

上海盛宇物业经营服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经营，物业管理

１３

上海国盛集团地产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房地产开发经营

14

上海国盛集团置业有限公司

5,000.00 100%

其他

１５

上海盛乾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展览展示、会务服务

１６

上海国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

商务、文化活动的策划、展示展览

１７

上海盛文礼品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

销售礼品

（六）国盛集团的声明和承诺

国盛集团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出具了关于提供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国盛集团为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所提供的所有信息和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否则国盛集团愿意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三、盛太投资基本情况

（一）盛太投资概况

公司名称 上海盛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施德容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 上海市卢湾区制造局路

８８

号

６

楼

６０８

室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３０００１８０８１７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２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二）盛太投资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盛太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三）盛太投资主要业务状况

盛太投资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探索公益金融、市场运作、慈善投资这一创新运营模式的平台，主要开展四类项目的投资：增值为主、风

险较小的成熟型产业投资、拥有核心技术的新能源产业投资、资源类产业投资及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公益活动相结合的项目投资。

（四）盛太投资主要财务数据

盛太投资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非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７０

，

２９６．５４ １１１

，

８５３．８２ ３０

，

６０５．０７

负债总额

１８

，

５５２．２５ ６０

，

４９８．２０ ５７８．７０

所有者权益

５１

，

７４４．２９ ５１

，

３５５．６３ ３０

，

０２６．３７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 ３７．００ ９０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５８９．４４ １

，

５０８．９４ １４．７２

利润总额

５４９．４４ １

，

４０８．９４ １４．７２

净利润

３８８．６６ １

，

３２９．２５ ６．６７

注：

２０１０

年数据未经审计，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数据已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五）盛太投资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盛太投资下属主要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如下表所示：

分类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投资

１

上海盛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１００％

投资咨询

2

上海盛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0.00 100%

其他

３

上海绝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９０％

文化艺术活动策划

（六）盛太投资的声明和承诺

盛太投资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出具了关于提供资料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盛太投资为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所提供的所有信息和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否则盛太投资愿意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第三章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国务院在《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６

］

９７

号）中提出：大力推进改制上市，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积极支持资产或主营业务资产优良的企业实现整体上市，鼓励已经上市的国有控股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收购资产等方式，把主营业务资

产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上海市国资委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沪委发［

２００８

］

９

号），明确上海国资国企改革要

坚持开放性、市场化重组联合的原则，大力推动企业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做优做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在此背景下，隧道股份控股股东城建集团筹划通过本次重组，积极推进将旗下核心业务资产注入隧道股份，以做优做强上市公司。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解决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工程施工、工程设计咨询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业务、机械加工及制造，公司控股股东城建集团及其部分下属企业

也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承包等资质且从事市政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业务，与公司存在一定的同业竞争。

为解决与隧道股份的同业竞争问题，城建集团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出具《非竞争承诺函》，承诺城建集团在对外参加建筑工程总承包竞标活

动中，如遇隧道股份亦参加同一项目竞标、且由城建集团中标的，如果隧道股份需要，城建集团将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条件，将可以分包的工

程按市场公平价格分包给隧道股份。截至本预案签署日，该承诺全部有效履行。

为进一步消除与隧道股份的同业竞争，城建集团经过充分论证，决定通过本次重组，将下属市政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和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两大核心业务板块的相关企业注入隧道股份，未来将集中通过上市公司发展相关业务。

目前城建集团本部也开展工程承包业务，由于城建集团名下的承包资质无法转移，且已执行的承包合同项下权利义务也无法转让，故

无法通过本次交易注入隧道股份。城建集团承诺：城建集团本部除执行完毕已有合同外，不再承揽新的承包业务，相关业务今后将全部由上

市公司独立负责和开展。

（二）减少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重组前，公司与城建集团及其部分下属企业之间存在以市场价格相互分包工程的关联交易。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与城建集团本部的关

联交易金额为

１６４

，

３０８

万元，全部为接受城建集团工程分包，约占公司全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的

８０％

；与本次拟注入企业相互提供劳务的

关联交易金额为

２６

，

２０２

万元，约占公司全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额的

１３％

；与城建集团控制的、不在本次注入范围内的其他企业关联交易金额

为

１４

，

７０８

万元，主要是向城建集团房地产业务板块的下属企业提供劳务。

为减少与隧道股份的关联交易，城建集团将工程设计施工相关的核心业务和资产注入隧道股份，有利于消除拟注入企业与上市公司之

间的关联交易，城建集团亦承诺集团本部除执行现有承包合同外，不再承揽新的承包业务，因此城建集团本部向上市公司分包工程的关联

交易将随相关合同执行完毕而消除，有利于大幅减少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提高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

（三）提升上市公司盈利水平与核心竞争力

通过本次重组，公司将获得城建集团市政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两大核心业务板块相关资产。相关资产的注入将直

接壮大公司资产规模、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同时，有利于公司对相关资产、业务进行重组整合，打造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充分发挥产业上下游

之间的协同效应，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第四章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概述

根据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与城建集团、国盛集团以及盛太投资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公司拟向城建集团、国盛集团

以及盛太投资发行约

５５

，

１１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城建集团持有的第一市政

１００％

股权、场道公司

１００％

股权、第一管线

１００％

股权、第二

管线

１００％

股权、投资公司

１００％

股权、地下院

１００％

股权、滨江置业

１００％

股权、物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基建公司

５４％

股权、燃气院

３０％

股权，

以及购买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持有的基建公司

３６％

股权和

１０％

股权，具体交易方案如下：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拟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二）发行方式

向特定对象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以上定价依据和定价基准日计算，本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１．４７

元

／

股。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

发行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本次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数量亦作相应调整。发行价格的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Ｐ

０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Ｎ

，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Ｋ

，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Ａ

，每股派息为

Ｄ

，调整后

发行价格为

Ｐ

１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息：

Ｐ

１

＝Ｐ

０

－Ｄ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

１

＝Ｐ

０

/

（

１＋Ｎ

）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

１

＝

（

Ｐ

０

＋ＡＫ

）

／

（

１＋Ｋ

）

假设以上三项同时进行：

Ｐ

１

＝

（

Ｐ

０

－Ｄ＋ＡＫ

）

／

（

１＋Ｋ＋Ｎ

）

（四）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

１

、城建集团持有的第一市政、场道公司、第一管线、第二管线、投资公司、地下院、滨江置业和物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燃气院

３０％

股权、基

建公司

５４％

股权；

２

、国盛集团持有的基建公司

３６％

股权；

３

、盛太投资持有的基建公司

１０％

股权。

（五）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上海市国资委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确

定。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

６３．２２

亿元，按照

１１．４７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计算，本次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

份的数量约为

５５

，

１１８

万股，其中向城建集团发行约

４１

，

３５４

万股，向国盛集团发行约

１０

，

７７２

万股，向盛太投资发行约

２

，

９９２

万股。

（六）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拟在上交所上市。

（七）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城建集团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发行完成并自登记在本公司名下可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有关规

定执行。”

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承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完成并登记在各自名下可交易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

所有关规定执行。”

（八）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

公司在审计、评估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公司新老股东共享。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因公司本次发

行新增的股份，不享有公司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简称“相关期间利润”）。

对公司的相关期间利润，按如下操作程序分配：

１

、在交割日后

１０

日内，由公司聘请审计机构对公司在相关期间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为实施该专项审计，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前（含

１５

日），专项审计基准日为交割日所在月前一月的最后一日；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后（不含

１５

日），则专项审计基准日

为交割日所在当月的最后一日。

２

、公司应于交割日之后实施首次利润分配时，对相关期间利润进行分配。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应首先将经审计的相关期间利润，按照

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的股份总数扣减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认购的公司本次新增股份后，向公司其余股份的持有人按比例进

行分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扣除上述经审计的相关期间利润的部分，由公司本次股份发行完成后的全体股东共同享有。

（九）本次发行方案的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方案的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十）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归属

对标的资产在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产生的损益，由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按其各自持有标的资产的股权比例承担或享

有。

在交割日后

１０

日内，公司将聘请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在相关期间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为实施该专项审计，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前（含

１５

日），专项审计基准日为交割日所在月前一月的最后一日；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１５

日以后（不含

１５

日），则专项审计基准

日为交割日所在当月的最后一日。

如果标的资产在相关期间的净资产（即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加，则增加的净资产值由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按其持有

标的资产的股权比例各自享有，公司将在标的资产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１０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返还；如果

标的资产在相关期间的净资产减少，则减少的净资产值由城建集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按其持有标的资产的股权比例各自承担，城建集

团、国盛集团及盛太投资将在标的资产专项审计报告出具日后

１０

日内各自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拟购买资产的预估值约为

６３．２２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

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１４３％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因此，本次交易满足《重组办法》第二条及第十一条的规定，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的对方之一城建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豁免要约收购

根据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城建集团非公开发行约

４１

，

３５４

万股，发行完成后，预计城建集团持有本公司的股权比例

将从

３６．８５％

上升至约

５３．２３％

，触发了向所有股东发出要约收购的义务。根据《收购办法》的规定，城建集团将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豁免要约

收购义务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申请。

第五章 交易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述

本公司拟向城建集团、 国盛集团以及盛太投资发行股份， 购买城建集团持有的投资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第一市政

１００％

股权、 场道公司

１００％

股权、第一管线

１００％

股权、第二管线

１００％

股权、地下院

１００％

股权、物流公司

１００％

股权、滨江置业

１００％

股权、基建公司

５４％

股权、燃

气院

３０％

股权，以及国盛集团、盛太投资分别持有的基建公司

３６％

股权和

１０％

股权。标的资产的主营业务分布如下：

主营业务分布 标的资产

工程设计、施工 第一市政、场道公司、第一管线、第二管线、地下院、燃气院

基础设施投资 基建公司、投资公司

拟开展

ＰＣ

构件研发、生产 物流公司

自用办公楼建设、管理 滨江置业

二、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本节财务数据除另外注明，均未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会计师审计，相关经审计财务数据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在此提请投资者注意。

（一）基建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

、基建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鑫强

注册资本

２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２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

５８

号

２７１

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９０００５０７４２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０９６９０１９１６５９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经营范围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设计、工程承包、监理和经营，建设项目开发，投资咨询，财务咨询（除代理

记账），基础设施技术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务，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钢材，电子产品，电

线电缆，仪器仪表，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

学品）。

２

、基建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基建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城建集团

１３５

，

０００ ５４％

国盛集团

９０

，

０００ ３６％

盛太投资

２５

，

０００ １０％

３

、基建公司经营情况

基建公司是从事基础设施投资业务的专业化公司，目前通过其四个全资子公司，在常州、南昌、镇江等地投资了

７

个

ＢＯＴ

、

ＢＴ

项目，包

括常州高架道路一期

ＢＯＴ

项目、常州高架道路二期

ＢＯＴ

项目、常州奔牛机场改扩建工程

ＢＴ

项目、南昌沿江中北大道连通工程

ＢＴ

项目、金

坛城南基础配套工程

ＢＴ

项目、镇江市官塘新城路网及相关工建

ＢＴ

项目、宁波杭州湾新区基础设施

ＢＴ

项目。

４

、基建公司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１９０

，

７３１．８５ ７６９

，

１０８．９０

负债总额

９０２

，

５９２．５７ ５１１

，

６３６．５７

净资产

２８８

，

１３９．２８ ２５７

，

４７２．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８８

，

１３９．２８ ２５７

，

４７２．３３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２８

，

５１９．１５ １

，

２７２．３７

营业利润

３８

，

８３２．１７ ８

，

９２２．８４

利润总额

４３

，

７３２．４７ １０

，

８７３．５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１

，

３７９．３５ ８

，

１２８．９１

５

、基建公司主要子公司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基建公司的主要子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基建公司持股比例

１

常州晟龙高架道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

常州晟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上海基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

上海康司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６

、基建公司主要子公司情况

（

１

）常州晟龙高架道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１

）常州晟龙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常州晟龙高架道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尹春来

注册资本

１３３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３３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常州市钟楼经济开发区星港苑一号楼

２３８

号

公司类型 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８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苏税常字

３２０４００７９１９６６８５５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

经营范围 城市道路、高架道路、桥梁的投资、建设、运行、养护、维修和管理。

２

）常州晟龙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常州晟龙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基建公司

１３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常州晟龙经营情况

常州晟龙是为投资建设常州市高架道路一期工程

ＢＯＴ

项目而设立的项目公司。该工程总投资约

４３

亿元，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开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正式通车，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进入运营期，运营期

２５

年。

４

）常州晟龙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２６

，

７０９．０５ ４３１

，

６９２．１４

负债总额

２８８

，

８５８．４４ ２９５

，

５０６．２６

所有者权益

１３７

，

８５０．６１ １３６

，

１８５．８８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 １

，

２７２．３７

营业利润

１６

，

６１７．０３ １４

，

８７７．２０

利润总额

２１

，

４２３．０４ １６

，

７７１．４５

净利润

１６

，

０６４．７３ １２

，

８２９．５３

（

２

）常州晟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

）常州晟城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常州晟城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鑫强

注册资本

１２６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２６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常州市天宁区青龙西路

１－６６

号

公司类型 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２１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苏税常字

３２０４００６９２１１２９９３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设计、工程承包、监理和经营；建设项目开发、投资咨询；基础设施技术专

业领域内的服务；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电子产品、电线电缆、仪器仪表的销售。

２

）常州晟城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常州晟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基建公司

１２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常州晟城经营情况

常州晟城是为投资建设常州市高架道路二期工程

ＢＯＴ

项目设立的项目公司。该工程总投资约

６３

亿元，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开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竣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进入运营期，运营期

２３

年。

４

）常州晟城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５９７

，

３３７．９２ ２７１

，

５５０．４３

负债总额

４７１

，

３３８．８０ １８１

，

５５０．５７

所有者权益

１２５

，

９９９

，

１２ ８９

，

９９９．８６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１．００ －０．１８

利润总额

－１．００ －０．１８

净利润

－０．７５ －０．１４

（

３

）上海基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

）基建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基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尹春来

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物华路

５８

号

３

楼

３６３

室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９０００５２０７０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０９６９８８０９１０Ｘ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基础设

施投资、建设、设计、工程承包、监理和经营，建设项目开发，投资咨询，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

记账），基础设施技术专业领域内的“四技”服务。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电子产

品，电线电缆，仪器仪表，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品、易制毒

化学品）。

２

）基建资产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基建资产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基建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基建资产经营情况

基建资产为常州奔牛机场改扩建

ＢＴ

项目、南昌沿江中北大道连通工程

ＢＴ

项目、金坛城南基础配套工程（农民安置房）

ＢＴ

项目、镇江市

官塘新城路网及相关工建

ＢＴ

项目、宁波杭州湾新区基础设施

ＢＴ

项目的项目公司。目前常州奔牛机场改扩建

ＢＴ

项目已进入回购期，其他

项目仍处于建设阶段。

４

）基建资产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３８

，

０３２．４６ ２０

，

１２７．７９

负债总额

８８

，

０３２．５９ １２７．７９

所有者权益

４９

，

９９９．８７ ２０

，

０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０．１７ －

利润总额

－０．１７ －

净利润

－０．１３ －

（

４

）上海康司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１

）康司逊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康司逊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鲁平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新四平公路

４６８

弄

１２

幢

３

楼

５０８

室

公司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２２６００１０２４４５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 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２２６６９８８１４８５７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经营范围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设计、工程承包、监理和经营，建设项目开发，投资信息咨询（除经纪），财

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账），基础设施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钢材、电子产品、电线电缆、仪器仪表、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

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品、易制毒化学品）批发、零售。

２

）康司逊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康司逊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基建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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